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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条约各缔约国（以下称“各缔约国”), 

  考虑到考虑到考虑到考虑到一场核战争将使全人类遭受浩劫，因而需要竭尽全力避免发生这种战

争的危险并采取措施以保障各国人民的安全， 

  认为认为认为认为扩散核武器将使发生核战争的危险严重增加， 

  根据根据根据根据联合祠大会要求缔结一项防止更广泛地扩散核武器的协定的各项决议， 

  承诺承诺承诺承诺进行合作为应用国际原子能机构对和平核活动的各种保障措施提供便

利， 

  表示表示表示表示支持进行研究、发展和其他努力，以促进在国际原子能机构保障制度范

围内应用下述原则，即通过在一定战略地点使用仪器和其他技术有效地保障原料和

特殊裂变物质的流动， 

  确认确认确认确认下述原则：一切缔约国，不论是有核武器国家或无核武器国家，均能为

和平目的而获得和平应用核技术的利益，包活有核武器国家由于发展核爆炸装置而

可能得到的任何技术副产品， 

  深信深信深信深信在促进此项原则时，所有缔约国均有权参加尽可能充分的科学情报交

换，以促进为和平目的而应用原子能的发展，并且单独地或与其他国家合作，对促

进这种发展作出贡献， 

  宣布宣布宣布宣布它们的意图是尽早实现停止核军备竞赛和着手采取以核裁军为目标的有

效措施， 

  敦促敦促敦促敦促所有国家为达列这个目标而进行合作， 



  回顾到回顾到回顾到回顾到一九六三年禁止在大气层、外层空间和水下进行核武器试验条约的各

缔约国在该条约序言中所表示的谋求达到永远停止一切核武器爆炸试验并为此目的

继续进行谈判的决心， 

  愿意愿意愿意愿意促进国际紧张局势的缓和以及各国间信任的加强，以利于按照在严格和

有效的国际监督下的全面彻底裁军条约 停止制造核武器、清除其现有全部储存并

从国家武库中取消核武器及其运载工具，回顾到按照联合国宪章，各国在其国际关

系中不得使用武力威胁或使用武力，或以 不符合联合国宗旨的任何其他方法侵犯

任何国家的领土完整或政治独立，并且．回顾到要尽量减少把世界人力及经济资源

用于军备，以促进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建立与 维护， 

  议定条款如下： 

  第一条 

  每个有核武器的缔约国承诺不直接或间接向任何接受国转让核武器或其他核爆

炸装置或对这种武器或爆炸装置的控制权；并不以任何方式协助、鼓励或引导任何

无核武器国家制造或以其他方式取得核武器或其他核爆炸装置或对这种武器或爆炸

装置的控制权。 

  第二条 

  每个无核武器的缔约国承诺不直接或间接从任何让与国接受核武器或其他核爆

炸装置或对这种武器或爆炸装置的控制权的转让；不制造或以其他方式取得核武器

或其他核爆炸装置；也不寻求或接受在制造核武器或其他核爆炸装置方面的任何协

助。 

  第三条 

  1．每个无核武器的缔约国承诺接受按照国际原子能机构规约及该机构的保障

制度与该机构谈判缔结的协定中所规定的各项保障措施，其目的专为核查本 国根
据本条约所承担的义务的履行情况，以防止将核能从和平用途转用于核武器或其池

核爆炸装置。原料或特殊裂变物质，无论是正在任何主要核设施内生产、处理 或
使用，或在任何这种设施之外，均应遵从本条所要求的保障措施的程序。本条所要

求的各种保障措施应适用于在该国领上之内、在其管辖之下或在其控制之下的任 
何地方进行的一切和平核活动中的一切原料或特殊裂变物质。 

  2．每个缔约国承诺不将（a）原料或特殊裂变物质，或（b）殊别为处理，使

用或生产特殊裂变物质而设计或配备的设备或材料，提供给任何无核武器国家，以

用于和平的目的，除非这种原料或特殊裂变物质受本条所要求的各种保障措施的约

束。 



  3．本条所要求的各种保障措施的实施，应符合本条约第四条，并应避免妨碍

各缔约国的经济和技术发展或和平核活动领域中的国际合作，包括按照本条的规定

和在本条约序言中阐明的保障原则，为和平日的在国际上交换核材料和处理、使用

或生产核材料的设备。 

  4．无核武器的缔约国应单独地或会同其他国家，按照国际原子能机构规约与

国际原子能机构订立协定，以适应本条的要求。这类协定的谈判应自本条约 最初
生效后一百八十天内开始进行。在上述一百八十天期限届满后交存其批准书或加入

书的各国，至迟应自交存之日开始进行这类协定的谈判。这类协定的生效应不 迟
于谈判开始之日起十八个月。 

  第四条 

  1．本条约的任何规定不得解释为影响所有缔约国不受歧视地并按照本条约第

一条及第二条的规定开展为和平目的而研究、生产和使用核能的不容剥夺的权利。 

  2．所有缔约国承诺促进并有权参加在最大可能范围内为和平利用核能而交换

设备、材料和科学技术情报。有条件参加这种交换的各缔约国还应单独地或 会同
其他国家或国际组织，在进一步发展为和平目的而应用核能方面，特别是在无核武

器的各缔约国领土上发展为和平目的应用核能方面，进行合作以作出贡献，对 于
世界上发展中地区的需要应给予应有的考虑。 

  第五条 

  每个缔约国承诺采取适当措施以保证按照本条约，在适当国际观察下并通过适

当国际程序，使无核武器的缔约国能在不受歧视的基础上获得对核爆炸的任 何和

平应用的潜在利益，对这些缔约国在使用爆炸装置方面的收费应尽可能低廉，并免

收研究和发展方面的任何费用。无核武器的缔约国得根据一项或几项特别国际 协
定，通过各无核武器国家具有充分代表权的适当国际机构，获得这种利益。就此问

题的谈判应在条约生效后尽速开始进行。具有这种愿望的无核武器的缔约国也可 
以根据双边协定获得这种利益。 

  第六条 

  每个缔约国承诺就及早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方面的有效措施，以及就一项

在严格和有效国际监督下的全面彻底裁军条约，真诚地进行谈判。 

  第七条 

  本条约的任何规定均不影响任何国家集团为了保证其各自领土上完全没有核武

器而缔结区域性条约的权利。 



  第八条 

  任何缔约国得对本条约提出修正案。提出的任何修正案应提交各保存国政府，

由各保存国政府分发给所有缔约国。随后如经三分之一或三分之一以上缔约国请

求，各保存国政府应召集会议，邀请所有缔约国参加，以审议这项修正案。 

  2．本条约的任何修正案须经所有缔约国的多数票通过，多数票中应包括所有

有核武器的缔约国以及在分发修正案之日系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理事国的 所有

其他缔约国的票数。该修正案对于每个交存其对该修正案的批准书的缔约国，应于

所有缔约国的过半数国家，其中包括所有有核武器国家以及在分发修正案之日 系
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理事国的所有其他缔约国，交存其对修正案的批准书时起生

效。此后，该修正案对于任河其他缔约国应在其交存修正案批准书时开始生效。 

  3．本条约生效后五年，应在瑞士日内瓦举行缔约国会议，审查本条约的实施

情况，以保证本条约序言的宗旨和本条约的各项条款正在得到实现。此后，每隔五

年，经超过半数缔约国向各保存国政府提出以上内容的建议，得另行召集为审查本

条约实施情况这一相同目的的会议。 

  第九条 

  1．本条约应开放供所有国家签署。凡未在本条约按照本条第三款的规定生效

前在本条约上签字的国家，得随时加入本条约。 

  2．本条约须经签署国批准。批准书和加入书应交经指定为保存国政府的大不

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和美利坚合众国三国政府保

存。 

  3．本条约应在指定为条约保存国政府的各国和本条约的其他四十个签署国批

准本条约并交存其批准书后生效。本条约所称有核武器国家系指在一九六七年一月

一日前制造并爆炸核武器或其他核爆炸装置的国家。 

  4．对于在本条约生效后交存其批准书或加入书的国家，本条约应自各该国交

存其批准书或加入书之日起生效。 

  5．各保存国政府应将每一签字的日期、每份批准书或加入书的交存日期、本

条约的生效日期、收到关于召集会议的任何请求的日期以及其他通知事项，迅速告

知所有签署国和加入国。 

  6．本条约应由各保存国政府遵照联合国宪章第一百零二条办理登记。 

  第十条 



  1．每个缔约国如果断定与本条约主题有关的非常事件已危及其国家的最高利

益，为行使其国家主权，应有权退出本条约。该国应在退出前三个月将此事通知所

有其他缔约国和联合国安全理事会。这项通知应包括关于该国认为已危及其最高利

益的非常事件的说明。 

  2．本条约生效后二十五年应举行一次会议，以决定本条约是否应无限期地继

续有效或应延长一段确定的时期。这种决定应由过半数缔约国作出。 

  第十一条 

  本条约的英文、俄文、法文、西班牙文和中文文本具有同等效力；本条约应保

存在各保存国政府的档案库内。各保存国政府应将经正式核证的本条约副本分送各

签署国和加入国政府。 

  下列签署人，经正式授权，在本条约上签字，以资证明。 

  一九六八年七月一日订于伦敦、莫斯科和华盛顿，一式三份。 

 


